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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教師個人或指導學生參與競賽獎勵要點 
 

74.11.07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77.12.16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1.01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03.26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8.01.13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8.06.25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0.7.29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2.01.16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3.26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6.11.14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7.1.24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南臺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本校教師個人或指導學生參與全國性以上競賽活

動，提高本校學術、體育與專題實務製作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全國性以上競賽，係指由教育部、中央政府機構、國內外學術團體或企業

機構主辦重要之國際性或全國性對外公開比賽，包括專題作品創作競賽、教學媒體競賽、

軟體程式設計比賽、演講比賽、論文競賽、藝文創作、體育競技比賽或學校指定參與之

活動競賽。 

三、教師個人或指導學生參與第二條所指之競賽，獲獎者(不含入圍獎，但包含國際性影片競

賽入圍獎)得提出競賽獎勵申請，但教師參加非其專長體育競技比賽獲獎者不予獎勵。教

師指導學生參與體育競技比賽以指導本校校隊得獎為限。 

四、學生參加全國性以上比賽確有老師指導，而報名表未列指導教師者或兼任教師指導學生

參加比賽者，皆應於報名前先簽請校長核准備案，始得提出競賽獎勵申請。 

五、比賽得獎作品之材料費，若非由學校總務單位採購支付者，得檢附與此作品相關之費用

收據（抬頭須為本校全銜）呈請核准後，由學校酌予補助，以資鼓勵，但該作品須贈予

學校。 

六、本要點所稱之獲獎獎金係指教師個人參與競賽所獲得之獎金，或教師指導學生參與競賽

時學生所獲得之獎金（發給指導老師之獎金不併入計算）。 

同一比賽作品在同一比賽中獲得不同獎項者，其獎金合併計算。 

七、教師個人或指導學生參與競賽獎勵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成員如下： 

(一)當然委員：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及會計室主

任擔任。 

(二)遴選委員：由校長遴聘各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各 1 名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助理教授

以上教師代表擔任。 

遴選委員推薦名單由各學院及通識中心推薦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2人，推薦名單由人

事室彙整後，提請校長遴聘。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審查委員會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出席人數須達三分之二（含）以上始能進行審查。 

八、依「南臺科技大學運用教育部獎補助款獎助辦法」核給獎勵點數。獎勵點數之申請核發

標準，依參加競賽獲獎獎金而定，其標準如下： 

（一）在同一次國內競賽中，每位教師指導的獲獎隊伍，最多獎勵三隊。 

（二）獲獎獎金低於 1萬 5千元時，發給獲獎獎金除以 1千元後的獎勵點數。 

（三）獲獎獎金介於 1萬 5千元（含）至 3萬元時，發給獎勵點數 15點。 

（四）獲獎獎金介於 3萬元（含）至 4萬元時，發給獎勵點數 20點。 

（五）獲獎獎金在 4萬元（含）以上時，發給獲獎獎金的一半再除以 1千元後的獎勵點

數，但獎勵點數最高不得超過 150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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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教育部鼓勵學生參與藝術設計國際競賽獎勵要點」所規範之各級競賽獲獎並申請

獲得教育部獎學金者，得依教育部獎 學 金為核發標準申請獎勵點數。 

九、參加競賽僅獲頒獎品或捐贈全新設備給學校，並經有關人員呈報校長核可而列入學校財

產者，發給財產價值之 10％再除以 1千元後的獎勵點數，但獎勵點數上限為 50點。 

十、參加競賽僅獲頒獎狀，並未獲頒獎金及獎品者，其獎勵標準如下： 

（一）國內競賽獲前三名獎項或等同前三名者，發給獎勵點數 5點。 

（二）國際競賽或國際發明展得獎者：金牌獎發給獎勵點數 50 點、銀牌獎發給獎勵點

數 30點、銅牌獎發給獎勵點數 20點。 

國際競賽應有參賽國家至少七個國家（含地區）以上，未達前述規定之國家（含

地區）數者，發給獎勵點數 5點。 

國際發明展係指瑞士日內瓦、德國紐倫堡、美國匹茲堡等三大國際發明展。 

（三）其他經簽奉校長核定補助或自費參加之發明展，金牌發給獎勵點數 15 點、銀牌

發給獎勵點數 10點、銅牌發給獎勵點數 5點。 

十一、參加競賽未獲頒獎金，但主辦單位提供機票、食宿等招待學生赴國外參訪者，發給獎

勵點數 20點。 

十二、申請參與競賽獎勵之作業程序如下： 

得獎教師須於得獎半年內填具申請表，並附上相關佐證資料（含校內教師基本資料登

錄系統表 1-13 教師獲獎榮譽調查表填報資料），經系級及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

過後，於每年一月底及七月底前送交人事室彙整提請審查。審查委員會完成審查後，

再送請校長核定。 

本項獎助經費由教育部獎補助款支應，依本校教育部獎勵補助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

核定通過之當年度預算為限。 

十三、教師個人或指導學生參與重要競賽，獲得獎金 30萬元以上之大獎或特別獎項值得立即

獎勵者，由相關系所主管主動依行政程序簽報校長核定先行公開表揚，再依循規定程

序提請各級教評會申請獎勵點數。 

十四、本要點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